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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為澄清及修訂中期業績公佈（定義見下文）及中期報告（定義見下文）內所載之若干
資料而刊發。

中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刊發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內有關本公司認股權證資料之若干表述
有誤，箇中詳情需要作出以下澄清及修訂：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第66頁所披露，本公司認股權證所
附帶之認購權已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獲行使，並按每股新股份0.19港元之行使價獲配發
及發行本公司183,000,000股新股份（「股份」）。

中期業績公佈第5頁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股本」之附註(c)第二段（及中期報告第
7頁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股本」之附註 (c)）將被下文所取代：

「每份認股權證由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起計三年期間內，均附帶權利可按初步行使價每
股新股份0.19港元認購本公司一股新股份。簡志堅先生已悉數行使該等認股權證附帶之認
購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確認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所載之一切資料及數字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為正確。

上述錯誤並非故意作出，本公司謹此對上述錯誤所造成之不便致歉。

承董事會命
中盈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唐彥田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梁毅文先生、唐彥田先生、楊杰先生及黃華德先生為執行董事；高世魁先
生為非執行董事；陳承輝先生、蔡偉倫先生及梁偉祥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